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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學業及生活上之必要協助，

以利其適應校園及培養獨立自主生活之能力，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38 條，特訂

定弘光科技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以下簡稱助理人員)之服務範疇係協助學生在校之學習與校

園適應，且服務內容需符合障礙類別之需求。 

三、申請資格須符合學籍狀態為在學學生，且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相關證明者，其障礙導致就學或生活確有需要助理人員協

助之事實，且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需在有效期限或適用階段內。 

四、 本要點所稱之助理人員，係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課業助理人員。 

(二)生活助理人員。 

(三)其他協助人員(如手語翻譯員、定向行動訓練員、同步聽打員等)。 

五、助理人員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時程：每學期第一週至第四週開放第一次申請，第十週至第十三週開放第二

次申請。 

1、課業助理人員申請條件及檢附資料： 

(1)申請者須填寫「弘光科技大學資源教室特教生助理人員申請表」(附件一)。 

(2)申請者需檢附當學期課表。 

2、生活助理人員申請條件及檢附資料： 

(1)申請者須填寫「弘光科技大學資源教室特教生助理人員申請表」(附件一)。 

(2)申請者需檢附當學期課表。 

(3)申請者須檢附生活規劃表(附件二)。 

(4)申請者應接受資源教室之需求評估以利當學期資源教室提供適切的安排。 

(5)申請者若有推薦之人選應檢附符合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

及管理辦法相關證明》 

(二)初審：由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依申請者之個別化支持計畫及檢附資料，確認其特教

需求，初審通過後，續送複審；若資料不完整，須於規定期限內補件，逾期不受

理。 



(三)複審:提交諮商輔導中心業務會議審查評估其必要性(必要時邀請相關專業人員、

學生及家長出席)，審核結果由各系輔導人員通知申請人。 

(四)申請者若因需求狀況改變，應於下學期重新提出申請服務。 

六、助理人員聘用原則： 

(一)課業助理人員：以修習同門課程之學生優先聘用，聘用之課業助理人員宜避免與

申請者有親屬關係，以利學生在校時學習與他人合作，促進人際關係，進而達到

融合之目的。 

(二)生活助理人員：生活助理員之聘用，係依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

訓練及管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領有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書。 

2、具教保員、訓練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 

3、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保母人員職類技術士證。 

4、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 

(三)關於生活助理人員，若申請者未推薦人選，可由資源教室協助學生徵詢相關機構

或人員，並進行相關資源連結，如該人員與申請者為親屬關係，應符合上述衛生

福利部規定之條件。 

(四)手語翻譯員、定向行動訓練員及其他協助人員:手語翻譯員需具備手語翻譯丙級、

乙級合格始能聘用；定向行動訓練員及其他協助人員則需依據其能提供學生特殊

需求之服務，擇優聘任之。 

(五)上述助理人員須接受本校資源教室之工作說明會議、在職訓練，並依規定由實際

服務之助理人員按時填寫及繳交出勤紀錄表及助理人員服務紀錄表。 

(六)資源教室保有聘任、解雇及工作分派之權限，且依每學年度申請學生數，在有限

的經費內，將助理人員時數進行合理分配。 

七、助理人員服務時數規定： 

(一)課業助理人員：以檢附課表之實際課堂計算，若有課外時間協助，不論申請幾科

每月上限皆為十小時。 

(二)生活助理人員：一週以三十小時為上限，有特殊需求另案討論。 

(三)其他協助人員：手語翻譯員、定向行動訓練員依實際需求核給。 

八、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